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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交 通 大 学 部 处 函 件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质通〔2018〕9 号 

北京交通大学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评选和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实验教学建设，推动实验教学方法的改

进，提高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的水平，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培养，促进我校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特制定优秀实验教学

指导教师评选办法。 

第二章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的评选和认定 

第二条  评选条件 

1.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是指在实验教学方面，积极进行实

验教学的改革与建设，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教学投入大、教学效

果好，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实验教学指导教师。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热爱教育事业，治学严

谨，为人师表，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修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先

进的教学理念。 

3.积极主动承担实验教学任务，教学工作量饱满，学生网上

评教排名位于全校实验课课堂前列，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好，督导

听课评价教学效果好。 

4.积极参加实验教学研究、改革和实验室的建设，在实验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有实质性改进。 

第三条  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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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实提名教师的实验课学生网上评教应进入全校实验课

前30%。学期初，教师所在学院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初步提出拟

推荐名单，学院党委考察提名人选的师德师风情况，实行师德师

风一票否决制，学院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考察提名人选的教学情

况，综合以上考察结果确定提名人选，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

心。 

2．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学院提名的优秀实验教学指

导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初审，对审核通过的教师安排督导跟踪听

课，组织学生网上评教。 

3．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学生网上评教、督导听课

评价、学院评价和教学管理人员评价等几方面情况，拟定优秀实

验教学指导教师人选，公示一周后公布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名

单。 

4．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自确定之日起保持三年。 

5．提名但未获评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若学院再次提名

至少需要间隔一学期。 

第四条  重新认定 

1．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满三年者，教学质量监控与

评估中心根据学生网上评教、督导听课评价、学院评价等几方面

情况，对其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进行重新认定，公示一周

后公布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名单。 

2. 到期认定的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的学生网上评教平均

应进入全校前 50%。若达不到前 50%，暂缓一学期认定，延至下

一批次，同时学院主管实验教学的副院长、督导等对其进行听课

考察，期末综合学生和学院评价进行认定，若仍达不到要求则取

消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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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到期认定学期不承担本科生实验教学未能认定的优秀

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延迟至下一批次认定；因公派出国、校外挂

职、身体健康等情况到期未能认定的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可

暂缓认定，视具体情况顺延认定期。顺延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 

4.已获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者，因退休、离职、换岗

等离开现有工作岗位的，不再进行重新认定，保留优秀教学实验

指导教师称号。 

第三章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的管理 

第五条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每学期评选一次。教学质量

监控与评估中心网站每学期更新现任全校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

名单。 

第六条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的取消 

1.优秀主讲教师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2.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满三年者，经学校认定为不通

过的，取消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 

3.已获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者，如发生教学事故，则

取消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 

4.撤销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称号者，三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 

第七条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的待遇 

1. 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推荐出

国进修时将优先考虑。 

2.在计算教学编制时，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计

算的职称系数按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4月11日起执行，由教学质量监控



- 4 - 

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原《北京交通大学优秀实验教学指导教师

评选办法》废止。 

 

 


